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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鑑定涉及刑事責任能力、行為能力等事項之鑑定，專業度高，需經由完整之司法精

神鑑定訓練，並熟稔司法鑑定之程序者，始能勝任；故為提升司法精神鑑定水準，並解決專

責司法精神鑑定人員缺乏之困境，政府爰於 95 年制定「法醫師法」，依該法第 1 條、第 2 條

、第 6 條及第 13 條規定，司法精神鑑定由法務部依權責落實該法及其子法規之規定，逐步規

劃甄審足夠之精神專科法醫師，處理司法精神鑑定事宜。另衛福部為協助該部改善司法精神

鑑定品質，於 101 年調查現行接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鑑定醫院，對司法精神鑑定過程所遭遇

之困難、現行作業程序、鑑定人員組成、鑑定年資以及鑑定收費情形之調查結果，於 102 年 1

月 9 日函送法務部參考。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大陸地區年長者來臺探親，放寬陪同

親屬之親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92） 

李委員就大陸地區年長者來臺探親，放寬陪同親屬之親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

如下： 

一、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稱進入辦法）第 30 條之規定，依短期

探親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年滿 60 歲行動不便或健康因素須專人照料，得同

時申請其配偶或 18 歲以上 2 親等內血親 1 人同行照料。 

二、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人民之 3 親等內血親，申請來臺短期探親，如大陸人士超過

80 歲以上，可依前揭規定申請配偶或 18 歲以上 2 親等內血親 1 人同行照料。 

三、有關李委員建議再放寬大陸地區人民年長 80 歲以上者來臺探親之陪同照料親屬親等至 3 親等

事，因同行照料者均為大陸地區成年人士，與臺灣地區人民間如親等關係過於疏遠，則不易

掌握了解其來臺動機，與一般近親間之來往仍有區別；另大陸人士為 80 歲以上長者，由 2 親

等內血親（子女、孫子女、兄弟姐妹）同行照料來臺，陪同照料大陸長者較能貼近其生活需

求。現行規定，已能符合社會期待，惟如未來兩岸人民往來政策層面上能更趨開放便捷，本

部將與陸委會等相關機關研議相關探親、同行照料條款，以保障兩岸人民親屬間之探親權利

。 

（四十）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大陸觀光團零團費、中資循港澳地區進

行來臺觀光一條龍布局，及逃漏稅情勢漸趨嚴重等情事，如何振

興觀光財，遏阻與觀光相關之違法情節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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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委員就大陸觀光團零團費、中資循港澳地區進行來臺觀光一條龍布局，及逃漏稅情勢漸趨

嚴重等情；如何振興觀光財，遏阻與觀光相關之違法情節一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102 年平均停留夜數為 6.86 夜，較 101 年的 6.87 夜些微下滑

，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額部分，102 年為 224 美元，較 101 年的 234 美元下滑，與鄰近國家如新

加坡及香港近年趨勢相同，主因係受當年國際經濟情勢或匯率等影響。然依 UNWTO 蒐集觀

光收入之原則係採各國整體觀光收入為依據進行分析比較，查 102 年 801 萬來臺旅客創造了

新臺幣 3,668 億的觀光收入，仍較 101 年成長約 5.25%。 

二、為提升觀光外匯收入，我國可朝爭取國際旅客持續來臺（come more），以及增加整體觀光收

入（spend more）努力。本部觀光局以「多元開放、全球布局」為核心理念，除持續耕耘日、

韓、港星馬及歐美市場外，對於中國大陸市場則以質量並重為目標，除調高團客配額及自由

行人數外，亦積極推動大陸觀光團實施優質行程；此外，亦積極開拓包括東南亞新富階級、

穆斯林及亞洲地區歐美白領高消費端族群等新興客源，加強推廣國際郵輪市場、會展及獎勵

旅遊潛力市場，全力衝刺今年 900 萬人次的目標。另外，在增加購物消費方面，則以美食、

樂活、購物、文化、生態、浪漫六大主軸宣傳，營造「臺灣觀光年曆」成為臺灣國際級活動

的代言品牌，加強旅客來臺深度體驗遊程、品嚐美食及購買精品，以刺激觀光消費，進而帶

動關聯產業之經濟效益。 

三、本部觀光局依行政院 103 年 8 月 27 日政務會談聽取「大陸觀光團零團費、一條龍現象處理情

形」報告之會議決議，研議相關管理措施及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有關落實稽查工作部分：本部觀光局平時即派員定期、不定期至旅行社或景點辦理大陸

觀光團品質查核，103 年 1 至 8 月共辦理 240 次，廢止旅行業執照 1 件、廢止接待陸團資

格 1 件、停止辦理接待大陸業務 16 件、記點併罰鍰 1 件、記點 31 件、罰鍰 13 件。 

(二)有關「一條龍」現象之處置情形： 

1.觀光局將稽查重點調整為稽查接待團量大的旅行社、港資旅行社及自由行團客化。觀

光局已於 103 年 8 月 13 日修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優質行程審

查作業要點」，優質行程自 103 年 10 月 1 日起「購物點總數改為總行程夜數減 1 之數

額」、「珠寶玉石、精品類購物商店僅能進 1 站」。違反規定者，加重罰責，停止其

辦理大陸觀光團業務 1 個月至 1 年；以阻絕購物店以「購物」為核心主導旅遊市場運

作模式及低價團等情形。 

2.觀光局每季檢送旅行業於觀光團入境前事先登錄並通報該局之接待基礎資料與大陸觀

光團行程安排前往旅行購物保障商店統計表予財政部，另函請經濟部協助清查具接待

大陸觀光團業務資格或經驗之旅行業、旅宿業、出租車（含遊覽車與租賃車）、購物

商店之業者之資金來源為香港資金或大陸資金。 

(三)研議大陸組團社與領隊人員之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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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破壞陸客來臺旅遊市場商序之大陸地區旅行業，觀光局將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相

關規定，禁止我方旅行業與其進行業務往來。針對破壞陸客來臺旅遊市場商序之大陸

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地區居民，將會商內政部研修「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

動許可辦法」相關規定，禁止其入境。 

2.有關組團社削價競爭，已請觀光局駐大陸辦事處、旅行公會及業者協助蒐集大陸各省

市組團社向陸客的產品報價，及接待社向組團社的接待費報價，瞭解差異後，除透過

小兩會反映，請陸方做好源頭管控外，觀光局於查證確認後，函請各接待業者將大陸

組團社列為不受歡迎業者，並請移民署協助列管。 

(四)控管合格接待社數目： 

觀光局業於 103 年 9 月 1 日公告，自即日起停止受理旅行業申辦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

觀光活動業務資格。另於 103 年 9 月 17 日邀集大陸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本部路政司

及法規會、旅行公（協）會、導遊協會等相關單位研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

之品質管理措施會議」，其決議：將修正許可辦法第 10 條，提高旅行業申請辦理陸客來

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資格之標準，增訂接待旅行業於一定時間內，如未達觀光局公告之

營業目標及實績者，將作為廢止其辦理陸客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資格之事由。其相關

營業目標及實績標準，由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提供觀光局參考擬定。 

(五)觀光局另將邀請內政部移民署、金管會銀行局、銀行公會、旅行公（協）會等開會研議

「優質團先收費後服務」機制。 

四、持續推動優質行程相關措施： 

由觀光局駐大陸辦事處加強宣傳推廣，提高優質行程團體之入境比例，喚醒大陸消費者重視

品質的意識，以加速正面影響旅遊市場，逐步改變低價團充斥市場的局面。截至 103 年 10 月

1 日已有 31,261 團來臺，共計 761,958 人次，占全部陸客團體 31.16%。 

五、修正法規，重刑重罰： 

(一)為杜絕操作低價購物旅遊之削價歪風，首應從限縮購物點著手（優質團再減少 1 站高單

價購物點），讓旅遊團難以購物佣金彌補團費，而必須調漲團費；至於違反規定擅加購

物行程者，停止其辦理大陸觀光團業務 1 個月至 1 年。 

(二)針對旅行業投機操作個人旅遊團客化之違規行為，已協調內政部修訂「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加重處罰強度，停止辦理大陸觀光團業務 1 個月至 1 年之

處分。 

(三)落實總量管制機制，持續提升優質行程措施鼓勵大陸觀光團品質朝向優化發展，修訂「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提升「違反優質行程旅遊內容品質」之法

令位階及加重處罰強度，停止違反之旅行業辦理大陸觀光團業務 1 個月至 1 年之處分。 

六、已透過兩岸觀光磋商管道，強烈要求陸方落實大陸組團旅行業品質管理，切實做好源頭管理。 


